关于解除2家医疗机构、5家零售药店

医保定点协议的公示
根据《抚顺市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(2026年)》第九章第八十七条，及《抚顺市基本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（2026年）》第八章第六十五条的相关约定，决定对超180天无医保结算数据及自愿申请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的2家医疗机构和5家零售药店予以解除医保协议，现进行公示。
    
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           

2026年4月20日

附表：

	机构类型
	序号
	贯标码
	机构名称
	备注

	医疗机构
	1
	H21040200180
	抚顺市新抚区福康皮肤病门诊部
	

	
	2
	H21041100762
	抚顺市顺城区美冠口腔门诊部
	

	零售药店
	1
	P21041100372
	抚顺市顺城区北山大药房
	

	
	2
	P21040200865
	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抚顺盘南路分店
	

	
	3
	P21040301128
	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抚顺鼎鑫国际分店
	

	
	4
	P21041100851
	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抚顺戈布市场分店
	自愿申请

	
	5
	P21040200859
	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抚顺一百分店
	自愿申请


